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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類別 適用對象與情境 補助額度標準 備註 

體育類競賽 
符合本作業原則
第二點第一款 

1.歐美非、紐澳地區： 
每人新臺幣(以下同)
一萬兩千元。 

2.亞洲地區： 
每人八千元。 

團隊最高補助
上限：二十四萬
元（亞洲地區十
六萬元）。 

藝術類競賽 
符合本作業原則
第二點第二款 

國際交流 
符合本作業原則
第二點第三款 

1. 歐美非、紐澳地區：
每人補助三萬元。 

2. 亞洲地區：每人二萬
元。 

1. 獲 選 見 學
之 低 收 入
戶學生，全
額補助。 

2. 學 校 自 辦
學 習 交 流
活動，不予
補助。 

 

  


